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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现在有不少考生开始着手准备2005年的考试。那么，

注册会计师到底是怎样一种考试？它有哪些政策？参加注册

会计师有什么要求等问题目前还有不少考生不是很了解。为

了让大家对注册会计师有个全面的了解，现将有关事项简单

总结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注册会计师考试简介 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执业资格考试，其

组织领导机构为财政部组织成立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

以下简称全国考委会）。全国考委会下设办公室为具体办事

机构（以下简称全国考办），全国考办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组织成立的注册

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地方考委会）是当地注册会计

师考试组织领导机构，地方考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考

办）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全国考委

会组织领导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确定考试组织工作原

则，制定考试工作方针、政策及规则，审定《考试大纲》，

确定考试命题原则，处理考试组织工作的重大问题，指导地

方考委会工作。全国考办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考试工作，指

导地方考办工作。 地方考委会贯彻、实施全国考委会的决定

，组织、领导本地区的考试工作。地方考办负责具体组织本

地区的考试工作。 二.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

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一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三）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

业学历、或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一）因受过刑事处罚

，自刑罚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报名之日止不满5年者； （二）

因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报名之日

止不满5年者。 （三）以前年度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因作弊

而受到停考处分期限未满者，或终身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行

业组织的各类考试者。 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的人员，可以申请免予部分科目的考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